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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

情况。 

二、年度履职概况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切实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对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

项做出审慎周全的判断和决策，出席了全部的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会议，对董

事会审议事项的决策程序，包括相关事项的提议程序、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

避事宜、议案材料的完备性和提交时间等进行了关注，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和了解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规范运作情况，通过会谈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积极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 年报（财务报告） 

年审会计师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 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现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利润分配政

策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以及相关决策程序。 

（三）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相关规定，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能够坚持独立审计的原则，提供及时、专业的服务，同意续聘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四）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

求修订公司章程，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程序规定。 

（五）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该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定价结算政策遵循公允合理的原

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regulations/others/c/c_20120917_49331.shtml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七）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和会计师分别为公司出具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

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八） 关于公司高管变更的议案 

鉴于工作调整，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提名委员会提名相应候选人，候选人资

格及选任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九） 对外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独立董事将一如既往地勤勉尽责，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为公司发展

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为董事会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更好的为公司和股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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